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姜菀耘即孔大芳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曾允斌律師(法扶)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蔡政宏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姜菀耘即孔大芳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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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

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

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

活費用之數額者；抑或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㈠於

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

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

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

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

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

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

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

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

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

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

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

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

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

條例）第132條、第133條及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前三條

情形，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

提出報告，並使債權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消

債條例第136條亦有明文。

二、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

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裁定准

許自112年4月6日1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

官將聲請人提出作為清算財團財產之相當於聯華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57股之新臺幣2,685元分配完竣，以112年度司執

消債清字第10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依首揭規定，本院應裁定

是否准許聲請人免責。經本院函詢各債權人陳述意見，債權

人均具狀表示不同意聲請人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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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揆諸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立法旨趣，係考量債務人依清

算程序清理債務，債權人已因之蒙受相當損失，其程序之進

行應秉持公正與誠信，如債務人對於清算之原因有可歸責

性，或有虛偽不實、違反誠信、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

為，致害及債權人之權益，或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自不宜

予以免責。故為避免債務人濫用清算程序以獲免責，而有故

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

例第9條第2項規定之到場義務、第41條規定之出席及答覆義

務、第81條第1項規定之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

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規定之報告義務、第89

條規定之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規定之提出清

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規定之移交簿冊、文件

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規定之答覆義務、第136條

第2項規定之協力調查義務等，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

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

免責。又債務人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

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

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

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修正

理由可資參照。

　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

權人、債務人清冊；第一項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

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⒈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

地。⒉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⒊收

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⒋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

之人，消債條例第8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

人於111年9月21日聲請清算調解時，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

明書，自陳其因罹患雙極性情感異常，需長期就醫服藥，又

因服藥後曾發生車禍，手腳關節無束縛力量，無法正常工

作，日常生活費用均仰賴兒女支應。轉為清算程序後，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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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事件訊問時，聲請人陳稱自111年發

病後即未再擔任保母工作。另本院訊問時，聲請人稱其因車

禍、被狗咬，精神疾病目前仍在吃藥、復健中無法工作等

語。惟查，聲請人就其混合型雙極性情感異常疾病，固據提

出111年7月28日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

然該診斷證明書並未載明其無法工作。經本院向中國醫藥大

學新竹附設醫院函查，該院檢附聲請人之病歷回復本院稱

「經查病人孔○芳 於111/6/25-111/11/26至本院就診。本

院門診就診期間，評估目前未有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

情緒所影響。」此有該院111年12月20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

240號函附於本院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卷宗可查。而聲請

人所稱其車禍，手部、膝部關節無束縛力量云云，經本院向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函查，該院回復「病人

孔大芳於111年5月12日至本院骨科門診就醫，主述右肩疼痛

症狀已有一年，經診斷為右肩盂唇破裂，依一般醫理而言，

該疾病並不影響工作。同年11月18日病人接受關節鏡修復手

術，術後須休養6週後接續進行復健6週，期間至少3個月不

能從事粗重工作、劇烈活動及提重物。」，此亦有該院112

年3月14日（112）竹行字第1120000110號函附於前引卷宗可

查。依此，聲請人於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函復本院

時，已無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情緒影響，而其關節損

傷亦僅有111年11月18日手術以後3個月內不能從事粗重工

作、劇烈活動及提重物，並見聲請人並無不能工作之情事，

聲請人竟自111年年初起至今，均未從事任何工作，以賺取

收入，積極清償欠款，所為不能工作云云之陳述，與本院調

查之客觀事實並不相符，難認聲請人已誠實於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為真實之說明。

　㈢參酌聲請人生於56年6月，其於111年10月聲請清算時，年滿

55歲，尚未屆退休年齡，復無證據證明聲請人有何無謀生能

力之情事，足認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聲請人所稱無業，無

非係以精神疾病，曾遭車禍等意外為由，作為其缺乏積極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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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工作之藉口，乃其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選擇問題，聲請人

態度消極，不願工作，造成其無資力清償債務，清算程序僅

提出微薄金額，致債權人幾未受償，已非誠實債務人，更有

悖於盡力清償原則，自不宜以聲請人目前無工作收入之狀

態，遽認其現有之勞力技術、工作能力及財產信用等總體經

濟能力已無法工作獲取固定收入，俾免道德危險情事之發

生，有違消債條例之立法意旨。聲請人前揭未盡協力義務等

情，致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

免責事由，而該條所規定數額又為債權人依消債條例規定應

獲最低清償之數額，堪認聲請人違反據實告知義務及協力義

務之行為，已致上開清算程序之重大延滯，並致債權人受有

損害，本院審酌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幾未受償，聲請人

未履行誠實陳述義務之情節難認輕微，是本件亦難認有消債

條例第135條情節輕微而例外免責規定之適用。

　㈣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

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構成消債條例第1

34條第8款不免責事由，依同條例第142條再行聲請免責之清

償門檻，顯然高於因第133條裁定不免責而依第141條再行聲

請免責之清償門檻，且聲請人如前述未據實陳報財產狀況，

致使本院無法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

由進行判斷，爰不另就聲請人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要

件為論述，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規定，應為不免責

之裁定，聲請人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其免責，並無例外得

以免責之情事，揆諸上開規定，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

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

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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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法院得依聲請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　記　官　白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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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姜菀耘即孔大芳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抑或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及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前三條情形，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並使債權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消債條例第136條亦有明文。
二、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裁定准許自112年4月6日1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將聲請人提出作為清算財團財產之相當於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7股之新臺幣2,685元分配完竣，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依首揭規定，本院應裁定是否准許聲請人免責。經本院函詢各債權人陳述意見，債權人均具狀表示不同意聲請人免責。
三、經查：
　㈠揆諸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立法旨趣，係考量債務人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債權人已因之蒙受相當損失，其程序之進行應秉持公正與誠信，如債務人對於清算之原因有可歸責性，或有虛偽不實、違反誠信、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害及債權人之權益，或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自不宜予以免責。故為避免債務人濫用清算程序以獲免責，而有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例第9條第2項規定之到場義務、第41條規定之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規定之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規定之報告義務、第89條規定之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規定之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規定之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規定之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規定之協力調查義務等，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又債務人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修正理由可資參照。
　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第一項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⒈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⒉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⒊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⒋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消債條例第8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於111年9月21日聲請清算調解時，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自陳其因罹患雙極性情感異常，需長期就醫服藥，又因服藥後曾發生車禍，手腳關節無束縛力量，無法正常工作，日常生活費用均仰賴兒女支應。轉為清算程序後，本院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事件訊問時，聲請人陳稱自111年發病後即未再擔任保母工作。另本院訊問時，聲請人稱其因車禍、被狗咬，精神疾病目前仍在吃藥、復健中無法工作等語。惟查，聲請人就其混合型雙極性情感異常疾病，固據提出111年7月28日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然該診斷證明書並未載明其無法工作。經本院向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函查，該院檢附聲請人之病歷回復本院稱「經查病人孔○芳 於111/6/25-111/11/26至本院就診。本院門診就診期間，評估目前未有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情緒所影響。」此有該院111年12月20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240號函附於本院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卷宗可查。而聲請人所稱其車禍，手部、膝部關節無束縛力量云云，經本院向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函查，該院回復「病人孔大芳於111年5月12日至本院骨科門診就醫，主述右肩疼痛症狀已有一年，經診斷為右肩盂唇破裂，依一般醫理而言，該疾病並不影響工作。同年11月18日病人接受關節鏡修復手術，術後須休養6週後接續進行復健6週，期間至少3個月不能從事粗重工作、劇烈活動及提重物。」，此亦有該院112年3月14日（112）竹行字第1120000110號函附於前引卷宗可查。依此，聲請人於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函復本院時，已無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情緒影響，而其關節損傷亦僅有111年11月18日手術以後3個月內不能從事粗重工作、劇烈活動及提重物，並見聲請人並無不能工作之情事，聲請人竟自111年年初起至今，均未從事任何工作，以賺取收入，積極清償欠款，所為不能工作云云之陳述，與本院調查之客觀事實並不相符，難認聲請人已誠實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真實之說明。
　㈢參酌聲請人生於56年6月，其於111年10月聲請清算時，年滿55歲，尚未屆退休年齡，復無證據證明聲請人有何無謀生能力之情事，足認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聲請人所稱無業，無非係以精神疾病，曾遭車禍等意外為由，作為其缺乏積極維持工作之藉口，乃其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選擇問題，聲請人態度消極，不願工作，造成其無資力清償債務，清算程序僅提出微薄金額，致債權人幾未受償，已非誠實債務人，更有悖於盡力清償原則，自不宜以聲請人目前無工作收入之狀態，遽認其現有之勞力技術、工作能力及財產信用等總體經濟能力已無法工作獲取固定收入，俾免道德危險情事之發生，有違消債條例之立法意旨。聲請人前揭未盡協力義務等情，致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而該條所規定數額又為債權人依消債條例規定應獲最低清償之數額，堪認聲請人違反據實告知義務及協力義務之行為，已致上開清算程序之重大延滯，並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本院審酌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幾未受償，聲請人未履行誠實陳述義務之情節難認輕微，是本件亦難認有消債條例第135條情節輕微而例外免責規定之適用。
　㈣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不免責事由，依同條例第142條再行聲請免責之清償門檻，顯然高於因第133條裁定不免責而依第141條再行聲請免責之清償門檻，且聲請人如前述未據實陳報財產狀況，致使本院無法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進行判斷，爰不另就聲請人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要件為論述，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規定，應為不免責之裁定，聲請人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其免責，並無例外得以免責之情事，揆諸上開規定，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法院得依聲請人之聲請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　記　官　白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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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姜菀耘即孔大芳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

    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

    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

    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

    活費用之數額者；抑或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㈠於7

    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

    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

    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

    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

    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

    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

    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

    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

    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

    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

    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

    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外，應以

    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

    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

    132條、第133條及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前三條情形，法

    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

    ，並使債權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消債條例第

    136條亦有明文。

二、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

    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裁定准

    許自112年4月6日1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

    官將聲請人提出作為清算財團財產之相當於聯華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57股之新臺幣2,685元分配完竣，以112年度司執

    消債清字第10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依首揭規定，本院應裁定

    是否准許聲請人免責。經本院函詢各債權人陳述意見，債權

    人均具狀表示不同意聲請人免責。

三、經查：

　㈠揆諸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立法旨趣，係考量債務人依清

    算程序清理債務，債權人已因之蒙受相當損失，其程序之進

    行應秉持公正與誠信，如債務人對於清算之原因有可歸責性

    ，或有虛偽不實、違反誠信、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

    ，致害及債權人之權益，或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自不宜予

    以免責。故為避免債務人濫用清算程序以獲免責，而有故意

    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例

    第9條第2項規定之到場義務、第41條規定之出席及答覆義務

    、第81條第1項規定之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

    、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規定之報告義務、第89條

    規定之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規定之提出清算

    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規定之移交簿冊、文件及

    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規定之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

    項規定之協力調查義務等，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

    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

    。又債務人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

    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

    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

    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修正理由可

    資參照。

　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

    權人、債務人清冊；第一項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

    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⒈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

    地。⒉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⒊收入

    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⒋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

    人，消債條例第8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

    於111年9月21日聲請清算調解時，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自陳其因罹患雙極性情感異常，需長期就醫服藥，又因

    服藥後曾發生車禍，手腳關節無束縛力量，無法正常工作，

    日常生活費用均仰賴兒女支應。轉為清算程序後，本院111

    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事件訊問時，聲請人陳稱自111年發病

    後即未再擔任保母工作。另本院訊問時，聲請人稱其因車禍

    、被狗咬，精神疾病目前仍在吃藥、復健中無法工作等語。

    惟查，聲請人就其混合型雙極性情感異常疾病，固據提出11

    1年7月28日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然該

    診斷證明書並未載明其無法工作。經本院向中國醫藥大學新

    竹附設醫院函查，該院檢附聲請人之病歷回復本院稱「經查

    病人孔○芳 於111/6/25-111/11/26至本院就診。本院門診就

    診期間，評估目前未有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情緒所影

    響。」此有該院111年12月20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240號函

    附於本院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卷宗可查。而聲請人所稱

    其車禍，手部、膝部關節無束縛力量云云，經本院向國泰醫

    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函查，該院回復「病人孔大芳

    於111年5月12日至本院骨科門診就醫，主述右肩疼痛症狀已

    有一年，經診斷為右肩盂唇破裂，依一般醫理而言，該疾病

    並不影響工作。同年11月18日病人接受關節鏡修復手術，術

    後須休養6週後接續進行復健6週，期間至少3個月不能從事

    粗重工作、劇烈活動及提重物。」，此亦有該院112年3月14

    日（112）竹行字第1120000110號函附於前引卷宗可查。依

    此，聲請人於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函復本院時，已無

    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情緒影響，而其關節損傷亦僅有

    111年11月18日手術以後3個月內不能從事粗重工作、劇烈活

    動及提重物，並見聲請人並無不能工作之情事，聲請人竟自

    111年年初起至今，均未從事任何工作，以賺取收入，積極

    清償欠款，所為不能工作云云之陳述，與本院調查之客觀事

    實並不相符，難認聲請人已誠實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

    真實之說明。

　㈢參酌聲請人生於56年6月，其於111年10月聲請清算時，年滿5

    5歲，尚未屆退休年齡，復無證據證明聲請人有何無謀生能

    力之情事，足認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聲請人所稱無業，無

    非係以精神疾病，曾遭車禍等意外為由，作為其缺乏積極維

    持工作之藉口，乃其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選擇問題，聲請人

    態度消極，不願工作，造成其無資力清償債務，清算程序僅

    提出微薄金額，致債權人幾未受償，已非誠實債務人，更有

    悖於盡力清償原則，自不宜以聲請人目前無工作收入之狀態

    ，遽認其現有之勞力技術、工作能力及財產信用等總體經濟

    能力已無法工作獲取固定收入，俾免道德危險情事之發生，

    有違消債條例之立法意旨。聲請人前揭未盡協力義務等情，

    致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

    事由，而該條所規定數額又為債權人依消債條例規定應獲最

    低清償之數額，堪認聲請人違反據實告知義務及協力義務之

    行為，已致上開清算程序之重大延滯，並致債權人受有損害

    ，本院審酌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幾未受償，聲請人未履

    行誠實陳述義務之情節難認輕微，是本件亦難認有消債條例

    第135條情節輕微而例外免責規定之適用。

　㈣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

    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構成消債條例第1

    34條第8款不免責事由，依同條例第142條再行聲請免責之清

    償門檻，顯然高於因第133條裁定不免責而依第141條再行聲

    請免責之清償門檻，且聲請人如前述未據實陳報財產狀況，

    致使本院無法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

    由進行判斷，爰不另就聲請人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要

    件為論述，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規定，應為不免責

    之裁定，聲請人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其免責，並無例外得

    以免責之情事，揆諸上開規定，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

    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

    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依

    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法院得依聲請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　記　官　白瑋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姜菀耘即孔大芳



代  理  人  曾允斌律師(法扶)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蔡政宏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姜菀耘即孔大芳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抑或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及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前三條情形，法院於裁定前應依職權調查，或命管理人調查以書面提出報告，並使債權人、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消債條例第136條亦有明文。

二、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於民國111年10月21日向本院聲請清算，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裁定准許自112年4月6日15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將聲請人提出作為清算財團財產之相當於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57股之新臺幣2,685元分配完竣，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0號裁定終結清算程序並確定在案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案卷查明屬實，依首揭規定，本院應裁定是否准許聲請人免責。經本院函詢各債權人陳述意見，債權人均具狀表示不同意聲請人免責。

三、經查：

　㈠揆諸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之立法旨趣，係考量債務人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債權人已因之蒙受相當損失，其程序之進行應秉持公正與誠信，如債務人對於清算之原因有可歸責性，或有虛偽不實、違反誠信、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害及債權人之權益，或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自不宜予以免責。故為避免債務人濫用清算程序以獲免責，而有故意於財產狀況、收入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例第9條第2項規定之到場義務、第41條規定之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規定之提出財產狀況及收入說明書及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規定之報告義務、第89條規定之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規定之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規定之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規定之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規定之協力調查義務等，影響清算程序之進行，為使債務人盡其法定義務，俾清算程序順利進行，不宜使債務人免責。又債務人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修正理由可資參照。

　㈡按債務人聲請清算時，應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及其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第一項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應表明下列事項，並提出證明文件：⒈財產目錄，並其性質及所在地。⒉最近五年是否從事營業活動及平均每月營業額。⒊收入及必要支出之數額、原因及種類。⒋依法應受債務人扶養之人，消債條例第8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聲請人於111年9月21日聲請清算調解時，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自陳其因罹患雙極性情感異常，需長期就醫服藥，又因服藥後曾發生車禍，手腳關節無束縛力量，無法正常工作，日常生活費用均仰賴兒女支應。轉為清算程序後，本院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事件訊問時，聲請人陳稱自111年發病後即未再擔任保母工作。另本院訊問時，聲請人稱其因車禍、被狗咬，精神疾病目前仍在吃藥、復健中無法工作等語。惟查，聲請人就其混合型雙極性情感異常疾病，固據提出111年7月28日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然該診斷證明書並未載明其無法工作。經本院向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函查，該院檢附聲請人之病歷回復本院稱「經查病人孔○芳 於111/6/25-111/11/26至本院就診。本院門診就診期間，評估目前未有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情緒所影響。」此有該院111年12月20日院醫事字第1110004240號函附於本院111年度消債清字第48號卷宗可查。而聲請人所稱其車禍，手部、膝部關節無束縛力量云云，經本院向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函查，該院回復「病人孔大芳於111年5月12日至本院骨科門診就醫，主述右肩疼痛症狀已有一年，經診斷為右肩盂唇破裂，依一般醫理而言，該疾病並不影響工作。同年11月18日病人接受關節鏡修復手術，術後須休養6週後接續進行復健6週，期間至少3個月不能從事粗重工作、劇烈活動及提重物。」，此亦有該院112年3月14日（112）竹行字第1120000110號函附於前引卷宗可查。依此，聲請人於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函復本院時，已無精神病狀態，工作能力未受情緒影響，而其關節損傷亦僅有111年11月18日手術以後3個月內不能從事粗重工作、劇烈活動及提重物，並見聲請人並無不能工作之情事，聲請人竟自111年年初起至今，均未從事任何工作，以賺取收入，積極清償欠款，所為不能工作云云之陳述，與本院調查之客觀事實並不相符，難認聲請人已誠實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真實之說明。

　㈢參酌聲請人生於56年6月，其於111年10月聲請清算時，年滿55歲，尚未屆退休年齡，復無證據證明聲請人有何無謀生能力之情事，足認聲請人尚有工作能力，聲請人所稱無業，無非係以精神疾病，曾遭車禍等意外為由，作為其缺乏積極維持工作之藉口，乃其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選擇問題，聲請人態度消極，不願工作，造成其無資力清償債務，清算程序僅提出微薄金額，致債權人幾未受償，已非誠實債務人，更有悖於盡力清償原則，自不宜以聲請人目前無工作收入之狀態，遽認其現有之勞力技術、工作能力及財產信用等總體經濟能力已無法工作獲取固定收入，俾免道德危險情事之發生，有違消債條例之立法意旨。聲請人前揭未盡協力義務等情，致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而該條所規定數額又為債權人依消債條例規定應獲最低清償之數額，堪認聲請人違反據實告知義務及協力義務之行為，已致上開清算程序之重大延滯，並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本院審酌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幾未受償，聲請人未履行誠實陳述義務之情節難認輕微，是本件亦難認有消債條例第135條情節輕微而例外免責規定之適用。

　㈣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不免責事由，依同條例第142條再行聲請免責之清償門檻，顯然高於因第133條裁定不免責而依第141條再行聲請免責之清償門檻，且聲請人如前述未據實陳報財產狀況，致使本院無法就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進行判斷，爰不另就聲請人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要件為論述，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規定，應為不免責之裁定，聲請人復未經普通債權人同意其免責，並無例外得以免責之情事，揆諸上開規定，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者，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法院得依聲請人之聲請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　記　官　白瑋伶



